鹤城镇排上村“乡村文化中心”建筑设计要求
一、设计范围
排上村大觉山道西侧，紧邻排上村委，建筑用地范围约1950平方米。
二、功能设计要求
1、乡村文化展示、农产品展销（“乡村小集市”）；
2、乡村剧院（规模约300人）；
3、大觉山道侧的景观广场；
三、建筑设计要求
1、总建筑面积控制在4000平方米以内，层数小于3层；景观广场不小于1200平方米；
2、建筑群体以分散布置为主；建筑风格与周边建筑相协调；
3、注意周围环境的设计、交通流线的组织；

